
昆明市商务局公告 

(第 1 号) 

 

  《关于印发＜昆明市再生资源回收交易行为管理规定＞的通知》已经 2008 年 6 月 10

日昆明市商务局局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8 年 7 月 24 日起施行。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关于印发《昆明市再生资源回收交易行为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商务（经贸、发改）局、工商局、公安局、环保局、城管局、规划局： 

 

  《昆明市再生资源回收交易行为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第 79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昆明市商务局　 

昆明市工商局　 

昆明市公安局　 

昆明市发改委　 

昆明市经委　　 

昆明市环保局　 

昆明市城管局　 

昆明市规划局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日 

 

昆明市再生资源回收交易行为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交易行为管理，规范再生资源交易秩序，提高再生

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根据国家商务部等六部委《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公安部《废旧金

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云南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实施细则（暂行）》等相关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

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 

 

  再生资源包括：生产性废旧金属（指用于建筑、铁路、通讯、电力、水利、油田、市政

设施及其他生产领域，已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价值的金属材料和金属制品）、非生产性

废旧金属、报废机电设备及其零部件、废纸、废棉、废橡胶、废塑料、废玻璃等（不包括医



废和危险废物、严控废物、报废机动车及尚具使用价值并进入二次流通的旧货）。 

 

  旧货交易行为管理，依据国家《旧货流通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再生资源收购、储存、销售等交易活动的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为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 

  第四条 市商务主管部门是本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监

督管理。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监督管理。 

 

  发改、公安、工商、环保、城管、规划、国土资源、经委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对再生资

源回收经营活动实施管理。 

 

  各乡镇、街道办事处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辖区内再生资源交易行为的日常巡查工作。 

  第五条 市商务局应当会同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乡规

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全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和网点布局规划，报市政府批

准后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网点

布局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符合规范的经营场所； 

 

  （二）经营场所选址符合市或县（市）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布局规划； 

 

  （三）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并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四）建立符合国家规定的财务与经营管理制度。 

  第七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再生资源连锁经营分支机构的，应当按本规定第六条的条

件设立。 

  第八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 30 日内，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从事废旧金属回收的还应当在 15 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从事废旧金属回收的还应当在 15 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第九条 铁路、公路、石油、电力、电信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和城市公用设施、消防

设施等单位确需出售废旧专用器材、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由单位开具证明后方可出售给再生

资源回收经营者。 

  第十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不得回收下列物品： 

 

  （一）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及其容器； 

 

  （二）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

性的废物； 

 

  （三） 无合法来源证明的铁路、公路、石油、电力、电信通讯、矿山、水利、测量和

城市公用设施、消防设施等专用器材； 

 

  （四）公安机关通报寻查的涉案物品或者有涉案嫌疑的物品； 

 

  （五）来源不明的废旧物品和境外生活性废旧物品； 

 

  （六）法律、法规、规章等禁止回收的其他物品。 

  第十一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发现有出售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物品的，应当

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赃物、有赃物嫌疑或者违禁的物品，应当依法予以扣押，开列扣押清单，并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再生资源经营者在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时，应当实行实名登记制，查验生产性

废旧金属来源证明，并对出售单位名称和经办人姓名、住址、身份证号以及出售物品名称、

数量、规格、新旧程度等如实进行登记。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应到指定市场从事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经营者应当对经营活动建立完整的台帐。台帐的记录应包

括再生资源名称、数量（或重量）、品牌、型号、形状、特征、购销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

居民身份证号码等。 

 

  台帐的保存期不少于两年。 

  第十四条 再生资源交易市场及其开办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及经营者档案，并履

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市场的日常管理、临时摊点的布局管理，以及市场交易环境的维护； 

 

  （二）负责市场和回收经营网点的卫生、环境、消防等； 

 

  （三）协助行政部门对交易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及时制止或者举报违法经营； 

 

  （四）其他与市场相关的管理和服务事宜。 

  第十五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场所应当按照标准建立分拣区和储存区，配备相应的消防、

卫生及环境污染防治设施。 

  第十六条 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的企业，通过向市级资源综合利用认定主管部门申请，

符合《云南省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实施细则（暂行）》规定的条件，并获得省资源综合利

用委员会的认定，可享受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的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商务、工商、规划、城管、环保、公安等

部门按各自职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而擅自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业务的； 

 

  （二）在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中，影响城市市容卫生、造成环境污染的； 

 

  （三）经营国家禁止或限制的废旧物资，或收购赃物的； 

 

  （四）未按规定到商务主管部门和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备案的； 

 

  （五）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未如实登记，或收购废旧专用器材无单位证明的。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再生资源交易行为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执行。 

发布部门：昆明市其他机构 发布日期：2008 年 06 月 23 日 实施日期：2008 年 07 月 2

3 日 (地方法规) 

 


